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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2026年維也納國際青年音樂節展演」 

投標須知及需求說明書 

活動名稱：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2026年維也納國際青年音樂節展演」 

一、主旨說明： 

主要為前往維也納參加國際青年音樂節，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進行音樂與文化交流，請各參

與本案之廠商提供企畫書 8份，以供評選。 

二、活動日期： 

2026年 7月 2日至 2026年 7月 13日，活動為期 12天。以機票、住宿、行程可安排為選擇要件。 

 

三、活動地點： 

(一)主要前往維也納參加國際青年音樂節，其餘廠商自行安排。 

(二)行程概要： 

7/2  臺灣桃園/奧地利維也納 

7/3  抵達維也納，展開維也納國際青年音樂節行程 

7/4  2026維也納國際青年音樂節行程 

7/5  2026維也納國際青年音樂節行程 

7/6  2026維也納國際青年音樂節行程 

7/7  2026維也納國際青年音樂節行程 

7/8  歐洲歷史與城市文化參訪導覽 

7/9  歐洲歷史與城市文化參訪導覽 

7/10 歐洲歷史與城市文化參訪導覽 

7/11 歐洲歷史與城市文化參訪導覽 

7/12 搭乘班機返回臺灣 

7/13 抵達臺灣 

四、參加人數： 

預計學生 85 名;隨行家屬 40名;樂團指揮老師 2名及隨團師長 4名(暫定)。實際人數以報名參

加人數為準，本校保留增減權。 

五、費用： 

1. 每位師長、學生預估單價不得高於新臺幣壹拾柒萬元，依 3-4星飯店，二人一室為原則，

並額外提供三人房報價。 

2. 活動費用應包含以下項目：來回機票、機場之各項規費與稅金、旅行業責任保險、旅行平

安保險、國內外交通、住宿、膳食、門票及維也納國際青年音樂節費用。 

3. 活動費用應額外包含以下項目：歐洲歷史城市參訪活動期間之車費、門票、司機、導遊及

飯店等全部服務費用及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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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動內容需求： 

（一）行程概要： 

1. 7/3~7/7 參加維也納國際青年音樂節行程，結束後安排歐洲文化參訪行程。 

2. 行程安排含維也納國際青年音樂節官方安排表演及活動外，其他行程安排由投標廠商

做最佳規畫，並經學校確認後實施。 

（二）活動方式 

1. 投標廠商應主動確認音樂節相關的演出行政事宜，並協助校方完成相關報名程序。 

2. 投標廠商需協助參加團員之樂器租借及運送事宜。 

3. 行前教育研習：至出發日前，應由承辦廠商安排行前教育研習課程與行前說明會等，地

點需配合本校安排。 

（三）食宿方式 

1. 維也納國際青年音樂節活動期間，由主辦單位安排當地配合飯店，其餘由承辦旅行社安

排。 

2. 配合主辦單位之飯店早餐與規劃之晚餐，剩餘餐點由承辦旅行社安排西式風味餐、當地

特色餐點、亞洲風味餐等多元餐點。 

（四）旅遊活動 

1. 由承辦旅行社安排主題活動，須以當地文化、歷史與藝術為主題。 

2. 主題活動行程應以較短交通時間為安排原則。 

3. 行程中所需門票或活動費用請包含在團費報價中。 

（五）交通方式 

1. 飛機：班機以一整團，並盡量採直飛、中間不停站之經濟艙位為原則。 

2. 遊覽車：若於本國境內搭乘遊覽車接送，車輛應依教育部【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

車輛應行注意事項】辦理，車齡 10 年內且車況良好、保養妥善之營業用冷氣遊覽車，並

按期經交通監理單位安全檢驗合格者。非於本國境內之遊覽車亦須為經該國交通監理單

位認證之車輛。 

（六）團費包含範圍 

1. 參加維也納國際青年音樂節費用。 

2. 臺灣桃園─維也納經濟艙來回機票（以搭乘同一班機為優先考量）。 

3. 保險 

     (1) 2000 萬旅行業履約保證保險。 

(2) 500萬旅行業責任保險。 

⚫ 附加因意外事故所致體傷之醫療費用最高新台幣二十萬元整 

     (3) 200萬旅行平安保險*(年滿 15歲者)。 

⚫ 附加 20萬傷害醫療費用 

⚫ 附加 20萬海外突發疾病醫療 

          (4) *未滿 15歲者，投保兒童旅行平安保險，保險範圍包含 20萬傷害醫療費用及 20萬海 

外突發疾病醫療。 

4. 國內外機場稅及國內外機場接送。（集合、解散地點：麗山國中大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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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通、住宿、膳食、所有行程中所列活動相關費用。 

6. 旅遊期間之車費、門票及司機、領隊、導遊之小費。 

7. 加值營業稅含在團費內，不另外加。 

8. 承攬廠商須派具有合格觀光局領隊執照之國際領隊隨團服務（以車為單位），若需要當地

應派遣有經驗的當地導遊協助團體行程進行。 

9. 編製學習手冊：應提供師長及團員每人一份學習手冊，並提供 10 份供學校保存參考，內

容至少應包含下列內容： 

1. 每日詳細行程。 

2. 參加人員名冊及分房分車表格。 

3. 住宿地點、地址、電話。 

4. 搭乘航空公司名稱、班次、車輛等交通資料。 

5. 領隊、師長緊急連絡電話。 

6. 維也納國際青年音樂節詳細介紹。 

7. 參訪景點與文化簡介。 

8. 符合本校學生實用之相關學習單及教育旅行注意事項。 

七、評選程序 

（一）資格審查：對投標之廠商進行資格審查，經資格審查合格之廠商始得參加簡報、評選。 

➢ 廠商資格與條件限制: 

1. 需為交通部觀光局核可之綜合或甲種旅行社 

2. 投標廠商需具備學校團體海外交流活動操作經驗或海外音樂交流及演出活動安排經驗，

以歐美紐澳加等長程線安排經驗為佳，並請提出實績說明。 

3. 投標廠商需具備足夠語言能力並負責與所有本次出訪交流單位之窗口聯絡確認所有相關 

   活動安排事宜。 

（二）評選方式 

1. 評選委員會：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及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辦理。評選委員出

席人數需達二分之一以上始得進行審查，決議須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時行之。 

2. 評選項目及標準(配分)：過去履約經驗或實績(20 分)、財務狀況(15 分)、行程規劃（包

含交通工具、住宿品質、餐飲安排等，25 分）、特色與服務(10 分)、價格之完整性及合

理性(10 分)、固定價格之創意回饋(15 分)、簡報及詢答(5 分)，合計 100 分。 

3. 評選方式：評選投標廠商係採「序位法」，評分越高者，序位越低。出席委員完成所有

廠商之評分後，將該分數轉換成序位【分數最高者為序位第 1；分數第二高者為序位第

2，以此類推】。本委員會再以每位評選委員對個別廠商評比序位合計數，最低者為序位

第 1，並以序位第 1 為最優勝廠商。如序位第 1 的廠商有二家以上，且均得為決標對象

時，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得分較高者為最優勝廠商。得分若仍相同，則以抽籤決定。

評選委員應依評審項目權重，按配分比例評分。總平均分數 80分（含）以上者為及格。

評定不及格者，不得列為決標對象。 

4. 評定優勝廠商，得依序議約及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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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選會議本校得作全程錄音錄影。 

（三）簡報與活動企畫 

1. 經資格審查合格之廠商，須於評選時間前 5分鐘，至本校 2 樓校史室外走廊等候，由投

標廠商之負責人（或持有授權書之授權人）依序進行簡報。尚未進行簡報之廠商，須於

本校 1 樓學務處等候通知進行簡報。如達簡報時間，現場通知 2次仍未到場，視同該廠

商放棄簡報權利。 

2. 由投標廠商就評分內容項目作說明。簡報時間以 15分鐘為限，廠商答詢時間以 10分鐘

為原則（統問統答，評審委員有權酌予增減），並提供 8 份書面資料（企畫書需加蓋公

司印鑑章及負責人章）作為評選委員現場審查之用。書面資料及說明內容即為契約之一

部份內容。 

3. 簡報內容請依本投標須知為主，投標廠商進行簡報人數以 2 人為限，與簡報相關之設備

請自行準備，投標廠商可於上班時間親至本校查看或測試設備。 

4. 廠商投標(含企劃書)及資格審查：2025年 10月 27日(一)18：30本校 2樓校史室 

5. 廠商評選時間及地點：2025 年 10月 27日(一)19：00本校 2樓校史室 

6. 企劃書規格 

投標廠商所提之企畫書將為合作備忘錄之附件，頁數以 50 頁內為原則(不含附件)。格式

採以直式 A4 版面，橫式書寫印製(若有圖面說明最大可至 A3 版面，圖面若需以 A3 版面

表示，請折成 A4 大小)，其內容應實際可行。請編目錄、頁次，左側裝訂。 

八、法律責任 

（一） 得標之廠商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簽訂合作備忘錄手續，或以任何理由放棄承辦責

任者，本校得陳報主管機關停止其投標（議價）權一年。 

（二） 得標之廠商與本校簽訂合作備忘錄後無故解約或不能履行契約者，本校得沒收履

約保證金，併陳報主管機關停止其投標（議價）權一年。 

（三） 凡借牌參與甄選或各項資料內容不實，經查屬實者，除取消其資格外，並報請主

管機關停權 1 年。 

（四） 得標之廠商未依招標規範履約時，除依法負相關法律責任外，若不遵守校方指揮、

任意變更行程、中途任意停車等事項，一次罰款應付總價款百分之三，其餘就每

一不符事項，或每一不符車輛，或每一不符人員分別扣款應付總價款之千分之二。

但扣款總額度不得超過總價款之百分之二十。 

（五） 得標廠商所提供單價分析表內容皆須履行，如有未履行者，須以等值物品相抵或

退款。 

（六） 廠商應於本採購案決標日之次日起「7 日」內繳納履約保證金新臺幣壹佰萬整。 

（七） 其他未盡事宜以合作備忘錄所載為法律責任歸屬依據。 

九、附註 

（一）若遇人力不可抗拒之天災（如天候不佳）無法成行時，依交通部觀光局規定辦理。 

（二）預估經費、服務團隊之經驗、上課學校、行程安排、附加服務、食宿安排、安全管理、 

 特色等均為評選重要參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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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辦廠商應於出發前 1 週提供本校本次活動投保意外責任險及意外醫療之保險保單。 

   （四）本須知或合作備忘錄若有疑義時、依本校之解釋為準。 

   （五）本須知及其附件視為合作備忘錄之一部分，本校保有修訂之權利。 


